
主动公开 佛教人〔2018〕29号

加 急

佛山市教育局转发广东省教育厅关于 2018年

中职学校教师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

各区教育局：

现将《广东省教育厅关于 2018年中职学校教师职称评审工

作的通知》（粤教师函〔2018〕61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结合我市

实际提出如下意见，请一并遵照执行。

一、做好本区已入库评审委员信息更新工作。登录“广东省

教师工作网”，点击页面左侧“业务工作”栏中“职称评审”模

块进入“综合职称评定系统”，选择“评委库管理”，用管理账号

登录（账号和密码与中职职称申报管理账号和密码相同），直接

对本校 2018年以前已入库委员信息进行审核、更新、确认。

做好新评审委员推荐工作，各区教育局对本区推荐的人选进

行审核，并登陆“广东省教育厅综合职称评定系统” 中“评委

库管理”模块，按要求录入被推荐人的完整个人信息，确认无误

后，通过网络提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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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各有关单位于 8月 20日前完成对 2018年以前已入库委员

信息的更新确认；并于 8月 25日前，按照要求完成录入被推荐

人的完整个人信息，确认无误后通过网络提交。

二、做好公示工作。申报人所在学校应严格执行教师专业技

术资格申报公开述职制度和“双公示”制度。中等规模以下学校

（少于 12个教学班或少于 600名学生），申报者要在全体教师大

会上进行述职；大规模的学校，申报者要在有所在专业科（教研

组）全体教师、其他专业科（教研组）长、各年级组长、学校中

层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上公开述职。公开述职的情况要及时通报

全校教师。学校在上报材料前，要将申报者的《申报表》、《推荐

表》等所有申报材料在学校显著位置公示 7个工作日以上，公示

期一般不安排在寒暑假和长假期。学校报送申报材料应同时报送

公开述职的会议记录（包括会议范围、参加人员、教职工对述职

者的意见等）和评前公示情况。

三、做好申报材料的报送工作。各区教育局负责本区中职学

校和教师进修学校（含非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主管的学校）的高级

专业技术申报材料的报送工作，要安排专人对每一位申报者的材

料逐份、逐项进行认真、细致的审核，并填好《申报中职学校高

级讲师（实验师）资格材料审查表》（见附件）。凡材料不符合条

件要求或材料不齐全的，不得报送。申报人所在单位在报送申报

材料时，应在申报人材料袋左上方标明该申报人在“中职职称评

定系统”中对应的“申报编号”，在材料袋底部标明申报人姓名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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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、申报学科、申报专业等信息。

经严格审核符合要求的材料，报区人社部门审核、盖章后，

于 9月 11日前完成审核并通过系统提交；资质材料统一报市教

育局人事科（报送时间另行通知），并交《2018年申报高级专业

技术资格名称》一式 1份（含电子版本）、《申报中职学校高级讲

师（实验师）资格材料审核表》。各区将评审费（中专学校高级

780元，进修学校高级 580元）按要求到银行汇款指定账户。

联系人：温东，曾令森；联系电话：82914021。

附件：一、广东省教育厅关于 2018年中职学校教师职称评

审工作的通知（粤教师函〔2018〕61号）(附件

不印发纸质文件，只发电子稿)

二、申报中职学校高级讲师（实验师）资格材料审核

表

佛山市教育局

2018年 7月 3日


